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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对新疆西部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

函（二）的回复》之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受新疆西部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委托，华龙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华龙证券”）担任新疆西部牧

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

问。根据贵部于 2021 年 4 月 1 日下发的关于对新疆西部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重

组问询函（以下简称“《第二轮重组问询函》”）的要求，独立财务顾问对以下事

项进行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 

在本回复中，除非文义载明，相关简称与《重组报告书》中“释义”所定义的

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本回复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与表格所列数值总和不

符，如无特殊说明则均为采用四舍五入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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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已披露的上市公司备考财务报表显示，收购天山广和属

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请结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

条的具体规定，进一步论证并补充披露天山军垦及石河子国资公司不

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原因及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本次收购天山广和备考财务报表的编制情况 

本次备考财务报表按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进行编制，具体情况如下： 

（一）备考财务报表的编制情况 

1、按非同一控制下合并编制备考财务报表的原因 

本次交易构成企业合并，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及《企

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编制备考财务报表，本次备考财务报

表按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编制。具体原因如下： 

（1）会计准则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 

“第五条  参与合并的企业在合并前后均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且

该控制并非暂时性的，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第十条  参与合并的各方在合并前后不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的，

为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的相关规定：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是指参与合并的企业在合并前后均受同一方或相

同的多方最终控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性的。 

判断某一企业合并是否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应当把握以下要点： 

1、能够对参与合并各方在合并前后均实施最终控制的一方通常指企业集团

的母公司。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一般发生于企业集团内部，如集团内母子公司之间、



3 

 

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等。因为该类合并从本质上是集团内部企业之间的资产或权

益的转移，能够对参与合并企业在合并前后均实施最终控制的一方为集团的母公

司。 

2、能够对参与合并的企业在合并前后均实施最终控制的相同多方，是指根

据合同或协议的约定，拥有最终决定参与合并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从中获

取利益的投资者群体。 

3、实施控制的时间性要求，是指参与合并各方在合并前后较长时间内为最

终控制方所控制。具体是指在企业合并之前(即合并日之前)，参与合并各方在最

终控制方的控制时间一般在 1 年以上(含 1 年)，企业合并后所形成的报告主体在

最终控制方的控制时间也应达到 1 年以上(含 1 年)。 

4、企业之间的合并是否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应综合构成企业合并

交易的各方面情况，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进行判断。通常情况下，同一控制

下的企业合并是指发生在同一企业集团内部企业之间的合并。同受国家控制的企

业之间发生的合并，不应仅仅因为参与合并各方在合并前后均受国家控制而将其

作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2）本次交易合并类型的判断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为石河子国资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八师国资

委；标的公司天山广和的控股股东为天山军垦，实际控制人为八师国资委。八师

国资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人民政府设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作为国

有资本的出资人，代表国家履行国有资本的监管职责。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二、企业合并的类型 ……（一）同一控

制下的企业合并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是指参与合并的企业在合并前后均受同

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性的。……4．企业之间的合并是

否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应综合考虑企业合并交易的各方面情况，按照实

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进行判断。通常情况下，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是指发生在同

一企业集团内部企业之间的合并。同受国家控制的企业之间发生的合并，不应仅

仅因为参与合并各方在合并前后均受国家控制而将其作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

并。”之规定判断在实际控制人八师国资委层面上，本次资产重组事项属于非同

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同时，由于本次交易是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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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交易方式取得并控制标的资产，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董事会、标的公司股

东会、交易对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八师国资委仅对标的公司的评估报告予以备案，

并非通过八师国资委的行政指令完成的资产划转或企业合并行为。 

因此，从实质上来判断，本次交易不符合前述准则及准则讲解中规定的参与

合并各方受到最终同一控制的情形，本次交易认定为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2、非同一控制下合并的具体核算方法 

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在购买日为取得对被购买方的控制权而付出的资产、发

生或承担的负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加上各项直接相关费用为合

并成本。对作为企业合并对价付出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

确认为商誉。对合并成本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

额，以取得的被购买方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的公允价值以及合并成

本的计量进行复核；经复核后合并成本仍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除无形资产外的其他各项资产（不仅限于被购买

方原已确认的资产），其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公允价值能够可

靠计量的，单独确认并按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无形资产，单

独确认为无形资产并按公允价值计量；取得的被购买方除或有负债以外的其他各

项负债，履行有关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本公司且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

的，单独确认并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取得的被购买方或有负债，其公允价值能可

靠计量的，单独确认为负债并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企业合并形成母子公司关系的，母公司应当编制购买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

因企业合并取得的被购买方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应当以公允价值列

示。 

（二）备考财务报表的具体编制方法 

公司在编制备考财务报表时，假设本次交易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前业已完成，

公司对所有标的资产完成企业合并的公司架构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业已存在，

并按照此架构持续经营。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将标的资产纳入备考合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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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报表的编制范围。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按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编制备考财务报表，对公司合并

取得的标的公司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以公允价值列示。 

但鉴于标的公司主要资产为奶牛活体资产，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9 月

30 日，备考报表报告期初 2019 年 1 月 1 日未对标的公司进行评估，而从 2019

年 1 月 1 日到本次重组基准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之间的牛只种群状态发生的变化

较大，同时加上此期间牛只存在淘汰、死亡等情况，导致按 2020 年 9 月 30 日评

估基准日的主要资产公允价值往备考报告期初模拟不具可行性。 

因此，公司在实际编制的合并备考资产负债表时，以公司合并取得的标的公

司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以公允价值列示，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以账面价值列示。 

（三）备考财务报表编制的说明 

1、备考财务报表可比性说明 

（1）资产负债表数据的可比性 

由上述备考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可知，备考财务报表 2019 年 12 月 31 日数

据为按账面价值合并的资产负债数额，2020 年 9 月 30 日数据为将标的公司各项

可辨认资产、负债以公允价值合并列示，故两个期末的资产、负债数额不具有可

比性。 

（2）利润表数据的可比性 

按上述备考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只是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将标的公司各项

可辨认资产、负债以公允价值合并列示，2019 年度及 2020 年 1-9 月的利润表数

据仍是以账面价值为核算基础进行反映列示，故备考财务报表报告期利润表数据

具有可比性。 

2、标的公司可辨认资产负债备考报表期初公允价值获取的可行性说明 

标的公司的主要资产为奶牛活体资产，按现有养殖状况，犊母牛从出生到成

乳牛产奶一般为 24 个月左右，期间种群结构分为犊母牛、育成牛、青年牛、成

乳牛 4 个主要种群段，从 2019 年 1 月 1 日到本次重组基准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

有 21 个月，之间的牛只种群结构状态发生的变化较大，经 2020 年 9 月 30 日为

基准日的评估值，模拟计算 2019 年 1 月 1 日奶牛资产的公允值不具有可行性，



6 

 

同时标的公司并未在 2019 年 1 月 1 日进行过评估活动，故无法获取备考报表期

初标的公司主要资产的公允价值。若仅对除奶牛资产以外的标的公司其他可辨认

资产负债以 2020 年 9 月 30 日评估值进行模拟到备考报告期初，则备考报告期内

资产负债的计价基础不一致，因而采用备考报告期内标的资产以账面价值列示，

对重组基准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以评估值合并列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

合并标的公司可辨认资产负债将以公允值合并列示。 

3、理想状态下以重组基准日的评估增值额作为备考报告期初评估增值额的

变化情况 

不考虑种群结构变化情况，假设 2019 年 1 月 1 日评估增值额以此次重组基

准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评估增值额为准，对备考财务报表的影响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现备考数据 调整后备考数据 现备考数据 调整后备考数据 

资产总额 227,463.99 225,708.27 203,474.73 210,239.97 

负债总额 76,257.99 76,257.99 107,157.72 107,157.72 

净资产总额 151,206.00 149,450.28 96,317.01 103,082.26 

净利润 4,874.17 4,121.72 -1,387.69 -2,390.95 

增加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6,765.24 万元，减少 2019 年度净利润

1,003.27 万元，增加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 6,765.24 万元；减少 2020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 1,755.72 万元，减少 2020 年 1-9 月净利润 752.45 万元，减少 2020

年 9 月 30 日净资产 1,755.72 万元。 

（四）本次交易是否会形成商誉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

被合并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应当确认为商誉。 

本次交易中，根据卓信大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1】

第 8603 号）。截至本次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天山广和股东全部权益资

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87,318.06 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上市公司拟以股份支付

对价合计 87,000 万元取得天山广和 100%股权。因此，本次交易的合并成本（交

易对价）小于被合并方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上市

公司在编制备考财务报表时，未因本次交易确认商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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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山军垦及石河子国资公司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原因及合

理性 

（一）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

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构成一致行动的情形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称“《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

一款的规定，一致行动是指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

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 

根据天山军垦、石河子国资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分别出具的说明，天山

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协议及其他安排，且本次交易

完成后，天山军垦及石河子国资公司各自行使表决权，天山军垦无权支配石河子

国资公司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表决权，石河子国资公司亦无权支配天山军垦所持

上市公司股份的表决权。 

因此，本次交易中，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既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也

不存在一致行动的意愿或安排，不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的构成一致行动的情形。 

（二）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

二款规定的推定构成一致行动的情形 

《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在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

权益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互为一致行动人。如无相反证据，投

资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致行动人： 

（一）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二）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 

（三）投资者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主要成员，同时在另一个

投资者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四）投资者参股另一投资者，可以对参股公司的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五）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投资者取得相关股份提供

融资安排； 

（六）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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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八）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

公司股份； 

（九）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十）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前项所述亲属同时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或者与其自己或者其前项所述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

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 

（十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与其所控制或者委托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持有本公司股份； 

（十二）投资者之间具有其他关联关系。” 

经逐项对比并分析《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构成一致行动的

情形，天山军垦、石河子国资公司之间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

款规定的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具体如下： 

 

《收购管理办法》 

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核查结果 

（一）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之间不具有股权控制关

系，故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不存在该项规定的

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 

（二）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 

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同受八师国资委控制，但

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具

体理由见下文 

（三）投资者的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中的主要成员，同时在

另一个投资者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 

天山军垦、石河子国资公司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同时在对方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故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不存在

该项规定的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 

（四）投资者参股另一投资者，可

以对参股公司的重大决策产生重大

影响 

天山军垦未参股石河子国资公司，石河子国资公司亦

未参股天山军垦，故两者之间不存在可以对其的重大

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因此，天山军垦与石河子

国资公司不存在该项规定的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 

（五）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

组织和自然人为投资者取得相关股

份提供融资安排 

天山军垦及石河子国资公司不存在为对方就本次重组

取得相关股份提供融资安排，故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

资公司不存在该项规定的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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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管理办法》 

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核查结果 

（六）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合作、

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之间存在共同投资天山广

和的情形，但不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

益关系，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之间不构成一致

行动关系，具体理由见下文 

（七）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

自然人，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

司股份 

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之间不适用该情形 

（八）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

一上市公司股份 

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之间不适用该情形 

（九）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

自然人和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

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及

其配偶等亲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

上市公司股份 

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之间不适用该情形 

（十）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前项所述亲

属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或者与

其自己或者其前项所述亲属直接或

者间接控制的企业同时持有本公司

股份 

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之间不适用该情形 

（十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和员工与其所控制或者

委托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持有本公

司股份 

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之间不适用该情形 

（十二）投资者之间具有其他关联

关系 

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故

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不存在该项规定的构成一

致行动关系的情形 

如上表所示，虽然天山军垦、石河子国资公司同受八师国资委控制，且存在

共同投资天山广和的情况，但两者之间并不因此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具体理由如

下：  

1、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虽然同受八师国资委控制，但二者的业务范

围和发展定位完全不同。其中，天山军垦系八师设立的畜牧产业发展平台，以经

营业绩为其第一要务，而石河子国资公司则是八师设立的国有资产经营、引资及

投资平台，主要职责为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二者在业务、发展定位及经营决

策上均无一致行动关系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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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上市规则》第 7.2.4 条之规定，法人受同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制

而形成第 7.2.3 条第二项所述情形的，不因此构成关联关系，但该法人的董事长、

经理或者半数以上的董事属于《上市规则》第 7.2.5 条第二项所列情形者除外；

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不存在《上市规则》第 7.2.4 条规定的“董事长、经理

或者半数以上的董事属于本规则第 7.2.5 条第二项所列情形”。因此，天山军垦与

石河子国资公司之间不构成关联关系。 

3、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虽然共同投资天山广和，但天山广和为独立

法人并独立经营；天山广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为天山军垦委派的人

员担任，且天山军垦为天山广和的控股股东，天山广和的实际控制人亦为八师国

资委。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就天山广和的管理、决策及其他任何事宜未签

署一致行动协议、亦不存在其他安排。 

4、根据天山军垦、石河子国资公司出具的说明，天山军垦、石河子国资公

司均为独立法人主体，各自依照其章程独立经营决策，互不影响；天山军垦与石

河子国资公司之间不存在股权控制关系，亦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交

叉任职情形；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且未有一致行动

安排；本次交易完成后，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分别独立行使其所持上市公

司股份的表决权，且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均无权支配对方所持上市公司股

份的表决权。 

5、根据八师国资委出具的说明，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虽同受八师国

资委控制，但两者之间不构成关联方关系；两者共同投资天山广和系为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之目的；且两者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亦无其他安排；天山军垦与石河

子国资公司不因上述情形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不属于

一致行动人。 

因此，在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关系及不存在一致行动协

议、其他安排的情形下，不能仅因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同受八师国资委控

制及两者之间共同投资天山广和而认定其相互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并构成一

致行动人，即：虽然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同受八师国资委控制并共同投资

天山广和，但是由于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关系且不存在一致

行动协议、其他安排，故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之间不因上述情形构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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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关系。 

综上，公司认定天山军垦及石河子国资公司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具备合理

性。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之间不构成关联方关系，其均独立运营，且在业

务、发展定位及经营决策上均无一致行动关系或安排；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

司针对本次重组及共同投资天山广和亦无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亦不存在一致行动

的安排；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之间既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

第一款规定的构成一致行动的情形，也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

款规定的构成一致行动的情形。因此，公司认定天山军垦与石河子国资公司之间

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具备合理性。 

问题 3：回函公告显示，标的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各

软件平台之间数据信息处于零散状态，数据信息的衔接需要靠线下人

为的整理后，再进行汇总分析，难以对综合指标形成一致结果。同时，

由于受牛场人员文化水平、实操能力限制，存在手工数据信息错误的

情况。请进一步补充披露以上手工数据信息错误的具体情况及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及会计师针对标的公司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

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手工数据信息错误的具体情况及影响 

由于标的公司各软件平台之间数据信息处于零散状态，数据信息的衔接需要

靠线下人为的整理后，由于受牛场人员文化水平、实操能力限制，存在手工数据

信息错误的情况，主要情况和影响如下： 

1、犊牛饲草饲喂。牧场牛只饲喂使用银川奥特饲喂称重软件系统及 TMR（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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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机）精准饲喂，成乳牛、青年牛及育成牛的饲喂原料，均可根据日粮精准饲喂

系统进行实际称重并加工出库，但在犊牛饲喂方面，饲草领用需要依靠饲养人员

每日根据牛头数称重领用，但受饲养人员文化水平限制，无法计算机实现记录，

只能通过人工手工登记，会存在漏登、错登现象。按照复核程序，需要由牧场库

管人员，每日对犊牛饲草饲喂的总量与牧场设定量进行比对，用比对结果纠正饲

养实操人员在操作环节中的疏忽，修正实际饲喂量，增加了库管人员的工作量和

工作时间。 

2、牛只月度统计。由于同时使用一牧云系统和奶厅挤奶系统对泌乳牛进行

统计，多套系统各自独立，系统间不互通，因此在导出牛群信息时，会因为实操

人员工作的时间节点不同，出现牛群数量统计信息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同时各系

统导出的表格格式各不相同，按照复核程序，需要由库管、资料、兽医、奶厅等

多岗位同时对导出数据进行复核，查找原因，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纠偏，进行手

动校正后，重新进行数据的汇总统计，保证数据口径的一致性，大大增加了各岗

位的工作量和工作时间。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情况 

1、犊牛饲草料消耗、领用核查 

独立财务顾问选取了报告期部分月份财务记账使用的犊牛饲草料消耗统计

表，与相应牛场饲喂员统计的基础表、牧场库管报表进行比对核查： 

（1）抽样核查情况 

选样牛场 核查月份 
样本量 

（天） 

核查内容及核查结果 

1 2 3 

曙瑞牧业 2018 年 12 月 31 0 5 是 

泉旺牧业 2019 年 6 月 30 0 5 是 

东润牧业 2020 年 3 月 31 0 4 是 

三盈牧业 2019 年 3 月 31 0 3 是 

注：核查内容 

1、犊牛饲草料消耗统计与记账凭证显示的犊牛饲草料消耗品种、数量不一致天数； 

2、犊牛饲草料消耗统计与牛场饲喂员统计表中的犊牛饲草料消耗品种、数量不一致天数； 

3、犊牛饲草料消耗统计与牛场饲喂员统计表是否有饲喂员、牛场库管人员核对复核签字。 

（2）差错影响及解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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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样牛场 核查月份 
样本总体饲料

重量（公斤） 

核查内容 2 差异

影响量（公斤） 

差错影响

占比 

是否核对

校正 

曙瑞牧业 2018 年 12 月 18056 16 0.09% 是 

泉旺牧业 2019 年 6 月 65921 22 0.03% 是 

东润牧业 2020 年 3 月 70265 100.38 0.10% 是 

三盈牧业 2019 年 3 月 29950 350 1.00% 是 

经核对，库管处犊牛饲草料消耗统计表与牛场饲喂员的犊牛饲草料消耗统计

表未发现领用原材料品类的差异，数量差异是由于饲喂员投喂消耗量为手工记

录，存在漏记、错计情况；每月对饲草料消耗及分摊情况进行汇总时会由饲喂员、

牛场库管人员同时核对，饲喂员对漏记、错计的情况补充记录，并结合实地盘查

情况，落实实际消耗领用量，核对一致后签字确认。 

2、牛只月度统计核查 

独立财务顾问选取了报告期部分牛场月末财务记账使用的牛只月度统计表，

与一牧云系统以及奶厅挤奶系统导出的相应月份期末泌乳牛只数进行比对核查： 

（1）抽样核查情况 

选样牛场 核查月份 
样本凭

证笔数 

核查内容及结果 

1 2 3 

天锦牧业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3 月、6 月、12

月，2020 年 3 月、6 月、9 月 
7 0 4 是 

曙瑞牧业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3 月、6 月、12

月 
15 0 2 是 

三盈牧业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3 月、6 月、12

月，2020 年 3 月、6 月、9 月 
9 0 8 是 

双鹤牧业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3 月、6 月，2020

年 3 月、6 月、9 月 
7 0 4 是 

注：核查内容 

1、抽取凭证中牛只月度统计表的期末泌乳牛只数与一牧云系统中期末泌乳牛数量核对，

记录存在不一致凭证笔数； 

2、抽取凭证中牛只月度统计表的期末泌乳牛只数与奶厅挤奶系统中期末泌乳牛数量核

对，记录不一致凭证笔数； 

3、牛只月度统计表中是否有库管、资料、兽医、奶厅等不同岗位人员复核签字记录。 

（2）差错影响及解决情况 

选样牛场 核查月份  牛只月度统计表   奶厅系统头数  
差异 

头数  

差异影

响占比 

天锦牧业 
2018 年 12 月 1019 1019 0 0.00% 

2019 年 3 月 1003 1003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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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样牛场 核查月份  牛只月度统计表   奶厅系统头数  
差异 

头数  

差异影

响占比 

2019 年 6 月 904 901 3 0.33% 

2019 年 12 月 459 454 5 1.09% 

2020 年 3 月 484 484 0 0.00% 

2020 年 6 月 538 536 2 0.37% 

2020 年 9 月 806 799 7 0.87% 

合计 5213 5196 17 0.33% 

曙瑞牧业 

2018 年 12 月 851 851 0 0.00% 

2019 年 3 月 873 873 0 0.00% 

2019 年 6 月 727 726 1 0.14% 

2019 年 12 月 787 787 0 0.00% 

合计 3238 3237 1 0.03% 

三盈牧业 

2018 年 12 月 810 794 16 1.98% 

2019 年 3 月 792 785 7 0.88% 

2019 年 6 月 684 682 2 0.29% 

2019 年 12 月 731 731 0 0.00% 

2020 年 3 月 777 773 4 0.51% 

2020 年 6 月 762 743 19 2.49% 

2020 年 9 月 767 749 18 2.35% 

合计 5323 5257 66 1.24% 

泉旺牧业 

2018 年 12 月 845 845 0 0.00% 

2019 年 3 月 825 801 24 2.91% 

2019 年 6 月 787 780 7 0.89% 

2020 年 3 月 784 756 28 3.57% 

2020 年 6 月 786 786 0 0.00% 

2020 年 9 月 822 817 5 0.61% 

合计 4849 4785 64 1.32% 

由上述抽样情况可以看出，牛只数量月度统计中，差异主要存在于奶厅系统

牛只数量与牛只月度统计表数量，主要是奶厅系统牛只数量是泌乳牛进入挤奶器

通过感应器时识别的数量，但是由于泌乳牛在成群进入挤奶器时偶尔会出现拥挤

导致感应器重复识别耳号或者遗漏识别耳号，这种情况下需要人工记录，为了对

这种错漏现象进行核实，确保牛只数量的准确性，通过上述交叉比对复核程序，

对数据及时进行校对和修正。 

综上，通过抽样核查，上述手工信息错误的差异影响占比较小，没有出现重

大错误和误差影响生产经营管理及财务核算准确性的情况，标的公司内部控制不

存在重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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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对于标的公司可能存在的手工数据信息错误的情况，标的公司均设置交

叉比对复核程序，对数据进行校对和修正。上述手工信息错误的差异影响占比较

小，没有出现重大错误和误差影响生产经营管理及财务核算准确性的情况，标的

公司内部控制不存在重大缺陷。 

2、同时，标的公司积极通过同行业先进企业对标学习、加强内部培训以及

升级软件系统加强业财融合，使得公司整体管控系统不断得到优化和改善，标的

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将得到不断加强。 

问题 4：回函公告显示，在结合行业历史数据论证评估特殊假设

数据的合理性时，所引用的行业历史数据来源为与企业管理层访谈获

得，请评估师及独立财务顾问说明以上评估程序是否足够谨慎及合

规。 

回复： 

一、评估程序是否足够谨慎及合规 

在结合行业历史数据论证评估特殊假设数据的合理性时，所引用的行业历史

数据来源主要为通过查阅相关行业书籍及期刊杂志并结合标的公司管理层的经

验及企业历史数据获得。公司已对重组报告书等相关披露文件相关内容进行了修

正，具体如下： 

“通过查阅由马志愤、路永强、董晓霞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于

2020 年 9 月出版的第一版《中国规模化奶牛场关键生产性能现状（2020 版）》、

由刘贤侠、谷新利、王少华主编的，伊犁人民出版社于 2019 年 4 月出版的第一

版《奶牛繁殖管理与疾病防治》等相关书籍和由陆仁初、高全新、陶龙、朱液其、

代鹏撰写的，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发表在《上海畜牧兽医通讯》上题名为《奶牛

性控冻精应用试验效果观察》等期刊，了解到行业成母牛淘汰率在 15%-25%之

间，成母牛死亡率在 5%-8%之间，繁殖率在 85%-92%之间，流产死胎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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犊牛死亡率在 4%-8%，性控冻精公母比例 25：75 至 15：85 之间，普通冻精公

母比例 58：42 至 50：50 之间。本次评估中，假设预测期成母牛每年淘汰率为

20%，死亡率为 5%，繁殖率 90%，流产死胎率 5%，犊牛死亡率 5%，性控冻精

公母比例：20:80；普通冻精公母比例：55:45。因此，预测期数据与行业数据不

存在较大差异，相关比率具有合理性。 

除上述奶牛养殖行业内应用比较普遍的关键指标外，行业对未来牛群结构进

行预测时，针对尚未泌乳奶牛的淘汰、死亡等发生概率较低的非关键指标较少进

行考虑，亦无公开披露的相关指标数据。为增加本次评估的谨慎性及准确性，结

合管理层经验及企业历史数据情况，评估机构在预测标的公司未来牛群结构变化

情况时，引入了包括青年牛死亡率、淘汰率、繁殖率等指标。通过对标的企业历

史三年该三项指标的计算得到，青年牛死亡、淘汰率在 0.7%-2%之间，青年牛繁

殖率在 55%-64%之间。” 

综上，在结合行业历史数据论证评估特殊假设数据的合理性时，所引用的关

键指标为通过查阅相关行业书籍及期刊杂志获得。针对无公开数据的非关键指

标，主要通过管理层经验并结合企业历史数据进行确定。该等评估程序具备谨慎

性及合规性。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在结合行业历史数据论证评估特殊假设数据的合理性时，所引用的关键指标

为通过查阅相关行业书籍及期刊杂志获得。针对无公开数据的非关键指标，主要

通过管理层经验并结合企业历史数据进行确定。该等评估程序具备谨慎性及合规

性。 

问题 5：回函公告显示，针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相关内部控制执

行有效性和财务核算规范性、存货的真实存在性、账面核算规范性、

跌价计提的充分性，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基本完全

一致，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请中介机构说明以上核查程序是否为独

立执行且真实完成。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说明针对标的公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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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相关内部控制执行有效性核查程序中抽取样本的具体的情况。 

回复： 

一、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基本完全一致的原因

及合理性，以上核查程序是否为独立执行且真实完成 

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在对内部控制执行有效性和财务核算规范性、存货的

真实存在性、账面核算规范性、跌价计提的充分性的核查过程中，所采用的核查

程序基本一致，主要原因及合理性如下： 

1、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均依据各自的工作规程，采用询

问、检查、走访、观察、函证、盘点、测算、穿行测试等标准程序，对标的公司

生产经营内控执行有效性、财务核算规范性、存货的真实存在性、账面核算规范

性、跌价计提的充分性进行核查。 

2、由于标的公司下属 12 家牧场子公司分布在石河子市不同的团场，团场之

间距离较长，同时牛场防疫要求较高，为提高工作效率，在尽可能减少对标的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影响的情况下，经与标的公司协调沟通，就需要标的公司及客户、

供应协调配合的主要核查程序如内部控制测试、存货的监盘、生物资产及固定资

产的盘点、客户及供应商的走访等，由独立财务顾问与会计师组成联合工作小组，

统一执行相应核查程序。 

对于共同执行的核查程序，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均各自单独记录，并获取

相应的记录资料，如资产盘点记录表、客户及供应商访谈确认记录等。 

3、对标的公司内控的了解、财务规范性核查、跌价计提测算等其他核查程

序，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均按照各自的核查标准和要求，独立执行。 

4、主要核查程序的具体执行情况 

（1）内部控制执行有效性和财务核算规范性核查程序 

独立财务顾问执行的核查程序 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 是否独立执行 

（1）了解标的公司的生产与仓储、采

购与付款、销售与收款等相关内部控

制制度及流程； 

（1）了解标的公司的生产与仓储、采

购与付款、销售与收款等相关内部控

制制度及流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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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执行的核查程序 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 是否独立执行 

（2）询问企业管理层、基础业务人员，

了解生产经营实际运行状况，确定内

控设计是否合理； 

（2）询问企业管理层、基础业务人员，

了解生产经营实际运行状况，确定内

控设计是否合理； 

是 

（3）通过执行观察、询问、检查等程

序，执行穿行测试，确定内控运行是

否有效；选取了标的公司 7 个子公司，

于 2020 年 10 月 1-7 日、11 月 2-8 日、

11月 23-29日分别对涉及的 2个客户、

3 个供应商，生产销售的生鲜乳、采

购的青贮、棉籽、饲料等原料，执行

采购与付款、生产与仓储循环、销售

与收款循环的穿行测试，测试样本公

司相关业务流程关键控制点的执行情

况； 

（3）通过执行观察、询问、检查等程

序，执行穿行测试，确定内控运行是

否有效；选取了标的公司 7 个子公司，

于 2020 年 10 月 1-7 日、11 月 2-8 日、

11月 23-29日分别对涉及的 2个客户、

3 个供应商，生产销售的生鲜乳、采

购的青贮、棉籽、饲料等原料，执行

采购与付款、生产与仓储循环、销售

与收款循环的穿行测试，测试样本公

司相关业务流程关键控制点的执行情

况； 

共同完成 

（4）选取样本，对关键控制点进行控

制测试，确定控制运行是否有效。根

据了解标的公司生产经营关键内控制

度、流程，选取报告期标的公司采购

与付款、生产与仓储、销售与收款循

环执行控制测试程序。 

（4）选取样本，对关键控制点进行控

制测试，确定控制运行是否有效。根

据了解标的公司生产经营关键内控制

度、流程，选取报告期标的公司采购

与付款、生产与仓储、销售与收款循

环执行控制测试程序。 

共同完成 

（2）存货的真实存在性、账面核算规范性、跌价计提的充分性核查程序 

独立财务顾问执行的核查程序 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 是否独立执行 

（1）访谈了公司各业务负责人、财务

主管等，了解公司各业务存货的库龄、

订单支撑率；了解公司存货管理、仓

储管理、生产管理、成本核算、存货

盘点等内部控制的设计并了解其执行

情况； 

（1）访谈了公司各业务负责人、财务

主管等，了解公司各业务存货的库龄、

订单支撑率；了解公司存货管理、仓

储管理、生产管理、成本核算、存货

盘点等内部控制的设计并了解其执行

情况； 

是 

（2）对存货采购、入库、仓储、出库

执行穿行测试，确认设计有效。选取

3 个供应商提供的 3 种原材料采购执

行穿行测试程序，用以评价管理控制

流程设置的合理性。 

（2）对存货采购、入库、仓储、出库

执行穿行测试，确认设计有效。选取

3 个供应商提供的 3 种原材料采购执

行穿行测试程序，用以评价管理控制

流程设置的合理性。 

共同完成 

（3）选取样本，选取内控风险点进行

控制测试。 

（3）选取样本，选取内控风险点进行

控制测试。 
共同完成 

（4）对存货按照类别对存货进行现场

盘点，并执行盘点日至资产负债表日

的倒扎程序，对于消耗性生物资产采

用永续盘存制，于盘点日在各个牛场

圈舍对所有犊公牛进行现场盘点。 

（4）对存货按照类别对存货进行现场

盘点，并执行盘点日至资产负债表日

的倒扎程序，对于消耗性生物资产采

用永续盘存制，于盘点日在各个牛场

圈舍对所有犊公牛进行现场盘点。 

共同完成 

（5）获取管理层关于存货的跌价测试

底稿，复核跌价测试计算过程。 

（5）获取管理层关于存货的跌价测试

底稿，复核跌价测试计算过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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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执行的核查程序 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 是否独立执行 

（6）对存货在报表日前后 5 日内的出

入库情况进行截止性测试，确认期末

存货账面余额的准确性，财务会计核

算的规范性。 

（6）对存货在报表日前后 5 日内的出

入库情况进行截止性测试，确认期末

存货账面余额的准确性，财务会计核

算的规范性； 

是 

（7）对报告期内主要供应商的采购情

况执行函证程序，向供应商确认各期

采购金额、期末应付账款余额等； 

（7）对报告期内主要供应商的采购情

况执行函证程序，向供应商确认各期

采购金额、期末应付账款余额等； 

共同完成 

（8）对标的公司采购的饲料、青贮、

棉籽、燃油等原材料采购执行了采购

穿行测试程序。共计抽查了报告期内

44 份（2018 年度 10 份，2019 年度 17

份，2020 年 1-9 月 17 份）公司向供应

商采购的采购合同、入库单、验收单、

发票及付款单等原始凭证，核查采购

的真实性及会计处理的规范性。 

（8）对 3 个供应商提供的饲料、青贮、

棉籽等原材料采购执行了采购穿行测

试程序，抽查报告期内公司向供应商

采购的采购合同、入库单、验收单、

发票及付款单等原始凭证，核查采购

的真实性。 

是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依据各自的工作规程，采用询问、检查、走访、

观察、函证、盘点、测算、穿行测试等基本一致的标准核查程序。除内部控制测

试、存货的监盘、生物资产及固定资产的盘点、客户及供应商的走访等核查程序

为提高工作效率，尽可能减少对标的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影响而采取组成联合工作

小组共同完成外，其余核查程序均为各自独立完成，且所有核查程序均为真实完

成，上述核查程序和方法具有合理性，达到了核查标的公司内部控制执行有效性

和财务核算规范性、存货的真实存在性、账面核算规范性、跌价计提的充分性的

目的。 

二、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说明针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相关内部

控制执行有效性核查程序中抽取样本的具体的情况 

1、采购与付款穿行测试样本抽取情况 

采购内容 供应商 测试子公司 测试时间 

棉籽 
新疆天屹顺泽 

商贸有限公司 

三盈牧业 

阜瑞牧业 

利群牧业 

2020 年 10 月 4-7 日 

青贮 
沙湾县牧源农机 

服务有限公司 

三盈牧业 

曙瑞牧业 

西锦牧业 

2020 年 11 月 23、27-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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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内容 供应商 测试子公司 测试时间 

饲料 
新疆泉牲牧业 

有限责任公司 

三盈牧业 

西锦牧业 

利群牧业 

2020 年 10 月 7 日，11 月 24-27 日 

2、生产与仓储、销售与收款穿行测试样本取情况 

测试子公司 客户 测试时间 

天锦牧业 新疆西牧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1 月 6 日 

三盈牧业 新疆盖瑞乳业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1 月 6 日 

3、采购与付款循环控制测试样本抽取情况 

（1）采购计划编制与审批环节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9 月 

一、样本总体 12 12 12 

二、选取样本数 7 9 8 

  其中：阜瑞牧业 1 1 1 

        三盈牧业 1 2 1 

        天盈牧业 1 1 1 

        曙瑞牧业 1 1 1 

        泉旺牧业 1 2 1 

        天锦牧业 1 1 1 

        东润牧业 1 1 2 

（2）采购合同的签订与审批环节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9 月 

一、样本总体 1291 1411 1094 

二、选取样本数 238 258 217 

  其中：阜瑞牧业 17 20 36 

        三盈牧业 17 16 26 

        天盈牧业 39 27 10 

        曙瑞牧业 16 19 28 

        泉旺牧业 17 19 20 

        天锦牧业 16 25 11 

        东润牧业 12 23 20 

        祥瑞牧业 19 23 17 

        利群牧业 28 25 12 

        双鹤牧业 19 11 12 

        西锦牧业 25 22 13 

        梦园牧业 13 28 12 

 

（3）验收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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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9 月 

一、选取样本数 144 144 108 

  其中：阜瑞牧业 20 20 18 

        三盈牧业 20 22 11 

        天盈牧业 20 20 19 

        曙瑞牧业 23 20 14 

        泉旺牧业 20 22 17 

        天锦牧业 20 20 14 

        东润牧业 21 20 15 

（4）暂估入库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9 月 

一、选取样本数 33 33 35 

  其中：阜瑞牧业 5 6 5 

        三盈牧业 5 4 5 

        天盈牧业 5 5 5 

        曙瑞牧业 5 5 5 

        泉旺牧业 5 5 5 

        天锦牧业 5 5 5 

        东润牧业 3 3 5 

（5）应付款管理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9 月 

一、选取样本数 29 36 25 

  其中：阜瑞牧业 4 6 4 

        三盈牧业 5 7 4 

        天盈牧业 4 6 5 

        曙瑞牧业 6 5 4 

        泉旺牧业 5 6 4 

        天锦牧业 5 6 4 

        东润牧业 5 6 4 

4、生产与仓储循环控制测试样本抽取情况 

（1）仓储与保管控制环节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9 月 

一、样本总体 12 12 12 

二、选取样本数 12 12 12 

盘点时现场检查，标的公司 12 个子公司做到了全覆盖检查。 

（2）出库环节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9 月 

一、选取样本数 112 128 97 

（1）生产领用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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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9 月 

  其中：阜瑞牧业 2 3 3 

        三盈牧业 3 3 3 

        天盈牧业 4 2 3 

        曙瑞牧业 2 2 2 

        泉旺牧业 2 3 2 

        天锦牧业 4 3 3 

        东润牧业 3 3 3 

（2）产成品发出       

  其中：阜瑞牧业 14 12 11 

        三盈牧业 11 18 9 

        天盈牧业 16 17 12 

        曙瑞牧业 12 15 12 

        泉旺牧业 11 16 11 

        天锦牧业 15 17 10 

        东润牧业 13 14 13 

5、销售与收款循环控制测试样本抽取情况 

（1）订单与发货环节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9 月 

一、选取样本数 48 49 47 

  其中：阜瑞牧业 7 7 6 

       三盈牧业 7 7 7 

       天盈牧业 7 7 7 

       曙瑞牧业 7 7 7 

       泉旺牧业 7 7 7 

       天锦牧业 6 7 7 

       东润牧业 7 7 6 

（2）收款检查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9 月 

一、选取样本数 42 44 42 

  其中：阜瑞牧业 6 8 6 

        三盈牧业 6 6 6 

        天盈牧业 6 6 6 

        曙瑞牧业 6 6 6 

        泉旺牧业 6 6 6 

        天锦牧业 6 6 6 

        东润牧业 6 6 6 

 

6、存货出入库截止性测试抽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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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 

截止日前 截止日后 跨

期

数 

截止日前 截止日后 跨

期

数 

截止日前 截止日后 跨

期

数 
入

库 

出

库 

入

库 

出

库 

入

库 

出

库 

入

库 

出

库 

入

库 

出

库 

入

库 

出

库 

阜瑞 1 1 1 0 0 1 1 2 1 0 0 1 0 1 0 

天盈 1 1 1 0 0 2 1 2 0 0 2 2 9 1 0 

曙瑞 1 2 1 0 0 2 1 1 1 0 3 1 7 1 0 

祥瑞 1 1 1 0 0 1 2 1 1 0 1 0 1 0 0 

三盈 2 1 2 0 0 2 1 2 2 0 2 2 2 3 0 

天锦 1 2 1 0 0 2 1 3 1 0 2 1 1 0 0 

泉旺 1 1 1 0 0 1 1 2 0 0 2 1 0 0 0 

利群 2 0 1 0 0 1 1 1 1 0 1 3 0 1 0 

西锦 1 2 1 0 0 2 1 1 1 0 2 1 0 0 0 

梦园 2 2 2 2 0 2 1 3 1 0 1 2 0 0 0 

东润 1 2 3 2 0 1 1 2 0 0 1 2 7 4 0 

双鹤 2 1 2 2 0 2 1 0 0 0 2 1 2 2 0 

合计 16 16 17 6 0 19 13 20 9 0 19 17 29 13 0 

7、销售收入截止性测试抽取情况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 

截止日

前抽取

笔数 

截止日

后抽取

笔数 

跨期 

笔数 

截止

日前

抽取

笔数 

截止

日后

抽取

笔数 

跨期

笔数 

截止

日前

抽取

笔数 

截止

日后

抽取

笔数 

跨期

笔数 

阜瑞牧业 1 1 0 1 2 0 1 1 0 

天盈牧业 1 1 0 1 1 0 1 0 0 

曙瑞牧业 1 1 0 4 1 0 1 0 0 

祥瑞牧业 1 0 0 1 0 0 2 0 0 

三盈牧业 6 0 0 1 1 0 2 1 0 

天锦牧业 4 0 0 3 0 0 1 1 0 

泉旺牧业 2 0 0 2 2 0 1 0 0 

利群牧业 2 0 0 2 2 0 2 0 0 

西锦牧业 2 0 0 1 0 0 1 1 0 

梦园牧业 2 1 0 1 1 0 1 1 0 

东润牧业 2 0 0 1 1 0 2 0 0 

双鹤牧业 3 0 0 3 0 0 2 0 0 

合计 27 4 0 21 11 0 17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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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对新疆西部牧业股份

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二）的回复>之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李卫民            全洪涛            贾 瑞 

 

 

 

法定代表人：               

                 陈牧原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4 月 18日 


	问题2：已披露的上市公司备考财务报表显示，收购天山广和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请结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具体规定，进一步论证并补充披露天山军垦及石河子国资公司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原因及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本次收购天山广和备考财务报表的编制情况
	二、天山军垦及石河子国资公司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原因及合理性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问题3：回函公告显示，标的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各软件平台之间数据信息处于零散状态，数据信息的衔接需要靠线下人为的整理后，再进行汇总分析，难以对综合指标形成一致结果。同时，由于受牛场人员文化水平、实操能力限制，存在手工数据信息错误的情况。请进一步补充披露以上手工数据信息错误的具体情况及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及会计师针对标的公司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一、手工数据信息错误的具体情况及影响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情况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问题4：回函公告显示，在结合行业历史数据论证评估特殊假设数据的合理性时，所引用的行业历史数据来源为与企业管理层访谈获得，请评估师及独立财务顾问说明以上评估程序是否足够谨慎及合规。
	一、评估程序是否足够谨慎及合规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问题5：回函公告显示，针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相关内部控制执行有效性和财务核算规范性、存货的真实存在性、账面核算规范性、跌价计提的充分性，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基本完全一致，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请中介机构说明以上核查程序是否为独立执行且真实完成。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说明针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相关内部控制执行有效性核查程序中抽取样本的具体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基本完全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以上核查程序是否为独立执行且真实完成
	二、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说明针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相关内部控制执行有效性核查程序中抽取样本的具体的情况


